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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健康”、“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４０６

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１６．２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３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８

，

６０８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４０１

，

５００

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人健康”

Ａ

股

１１

，

４０１

，

５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

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

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３５２

，

８３８

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

８２

，

７６２

，

８４３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

１６５

，

５２５

，

６８６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６５５２５６８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２５８．９４３３８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

１２

，

００２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６０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３

，

４０３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２７７７８６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５３６．３４４６９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７８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８７．４５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本

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

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

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

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１

，

７４９．００

万股，发行股份占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１％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６

，

９９３．３７９９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６３．１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９８．４５００

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如有），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

Ｔ＋２

日）刊登的《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12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66.68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3.3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8.5347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32%，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的差额 64.7993 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36.1453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2%；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02.000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6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3年 2月 20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纳睿雷

达” 股票 1,102.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46.6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 （T+2 日）16:00 前到

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 2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3

年 2月 23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 未被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

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

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171,634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39,157,074,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814306%。

配号总数为 78,314,148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8,314,1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553.27 倍，超过 10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73.8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62.2953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60.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1,475.8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9.4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690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浦东南路 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并将于 2023年 2月 22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参考网和中国日报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2月 21日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和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

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和泰机电

（二）股票代码：

００１２２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４

，

６６６

，

８００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１６

，

１６６

，

８００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

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青

联系地址：杭州市钱塘区江东工业园区青六北路

１５９０－５５

号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２９１３４５０

联系人：田美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１１０９９６

保荐代表人：任绍忠、钟德颂

发行人：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1

日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2月2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830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吉翔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思亮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吉翔

任职日期 2023年2月21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吉翔先生，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与私募股权专业硕士， 曾在Omega�Asset�

Management、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研究员，

2020年6月加入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现任宝盈龙头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

册/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思亮

离任原因 内部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3年2月2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否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1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蓝黛科技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蓝黛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蓝黛科技，代码：002765.SZ）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蓝黛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3年2月17日发布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

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蓝黛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420.00 999,982.20 0.95% 1,055,607.00 1.00% 6个月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1,

380.00

8,000,015.80 1.46% 8,445,023.00 1.55% 6个月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2,

756.00

15,999,999.96 1.29% 16,890,012.60 1.37% 6个月

注：1、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3年02月17日数据。

2、上述蓝黛科技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后，本公司旗下基金减持该部分股份需遵

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2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17� � � � � � � �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3-026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冠城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银河路支行

●本次理财赎回总金额：4.5亿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9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于2022年4月22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200,000万元(含200,000万元)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可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具体内容

详见2022年3月3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及2022年4月23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0）。

一、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22年11月18日与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冠城支行签署《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并于2023年2月

18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35,000万元，获得收益260.75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财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

获得收益

（万元）

光大银

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5,000 2022-11-18 2023-2-18 2.98 260.75

2、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与中国银行双流银河路支行签署《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委托书》并

于2023年2月20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10,000万元，获得收益147.21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人

产品所属类

型

产品

收益类型

理财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

获得收益

（万元）

中国银

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5,001 2022-8-22 2023-2-20 4.404 109.82

中国银

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4,999 2022-8-22 2023-2-20 1.5 37.39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保本浮动收益

/保本保最低收益

456,000 456,000 3,131.81 -

2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6031

12,490 - - 12,490

3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226032

12,510 - - 12,510

4 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30,000 - - 30,000

合计 511,000 456,000 3,131.81 5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4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8.1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9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5,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1日

关于增加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养老目标基金

Y

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宏源证券” ）签订的销售协议，自2023年2月21日起，本公司增加申万宏源证券为旗下部分养老目标

基金Y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且本公司不对旗下部分养老目标基金Y类基金份额参加申万宏源证券的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含定期定额投资）设折扣限制，具体优惠费率以申万宏源证券的官方公告为准。 现

将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Y份额

兴全安泰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Y 017384

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

金（FOF）Y份额

兴证全球安悦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

FOF�Y

017387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 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Y份额

兴全安泰平衡养老三年持有混合 FOF�

Y

017672

注：本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就上述基金的销售建立代销关系，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等业务的

办理规则以相关基金的公告为准。 养老目标基金 Y�类基金份额暂不开放转换业务。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遵循申万

宏源证券的相关规定。

2、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含申购费)，具体办理要求以申万宏源证券

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3、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详见各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更新）。

4、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最低申购、赎回、持有份额限制

1、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每个基金账户首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每笔追加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人民币0.1元。 投资者在申万宏源证券办理申购业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申万宏源证券的交

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2、基金管理人规定上述基金最低赎回、最低持有份额为0.1份。 投资者在申万宏源证券办理赎回业

务时，具体办理要求以申万宏源证券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单个基金账户中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低于上述最低赎回份额，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申请将账户中该基金全部份额赎回时，不受上述最低赎回份额限制。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赎回申请

导致单个基金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上述最低持有份额时， 基金管理人有权将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强

制赎回。 敬请投资者注意赎回份额的设定。

四、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自2023年2月21日起，本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就上述基金的销售建立代销关系，投资者通过申万宏

源证券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本公司将不对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费率设折扣限制，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优惠费率以申万宏源证券的官方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上述优

惠活动解释权归申万宏源证券所有。

●销售机构情况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swhysc.com/

客服电话：95523

*以上机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证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78-0099（免长话费）、021-38824536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xqfunds.com/

通过在线客服直接咨询或转人工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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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于2023年

2月8日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240号），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认真落

实及回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并结合项目进展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申请文件的

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更新部分以“楷体（加粗）”字体显示，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21日

特别提示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通”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1,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83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

500.00 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1,5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8.58 元 /股。

金海通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金海通” A股 1,50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方面，并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中签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0,749,314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92,684,124,000 股，配号总数为 92,684,124 个，号码范围为 1

00,000,000,000-100,092,684,123。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618400%。

二、网上摇号抽签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

（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1

日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

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